
考試委員實地參訪內政部警政署座談會紀錄

時間：中華民國104年 6月 16日（星期二）上午10時

地點：內政部警政署會議室

參加人員：

考試院：王委員亞男、張委員素瓊、馮委員正民、蕭委員全政、

周委員萬來、謝委員秀能、周委員玉山、楊委員雅惠、

何委員寄澎、張委員明珠、蔡委員良文、詹委員中原、

浦委員忠成、袁副秘書長自玉、周參事兼組長秋玲、

蘇副處長清波、林主任啟貴

考選部：顏司長惠玲

銓敘部：呂司長秋慧

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：洪副處長淑姿
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：施參事旺坤

  內政部：陳政務次長純敬、人事處陳處長榮順

  內政部警政署：陳署長國恩、林副署長德華、陳主任秘書嘉昌、

何警政委員明洲、蔡主任水勝、楊組長春鈞、

張科長義昌、楊科長永基

中央警察大學：莊副校長德森、蘇教務長志強、吳組長明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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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技士豈源

臺灣警察專科學校：陳校長連禎、王組長輝傑

主持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吳依亭

壹、陳政務次長純敬致詞並介紹內政部暨內政部警政署（以

下簡稱警政署）相關與會人員

一、感謝考試委員關心警政工作，警政工作無論是人數或

預算，在內政部所屬機關中，都是最重要的，尤其是

去年抗爭、陳情非常多，警察的工作內容、待遇及生活

等皆受到各界重視，警政署針對實際需要向考試院提

出諸多建議，特別是警察人員進用遞補方式。謝委員

秀能歷任警政要職，在座亦有相當多警政高階幹部，

請把握機會，提出建議。

二、介紹內政部暨警政署與會人員（略）。

貳、王值月委員亞男致詞並介紹本院暨所屬部會及行政院人事

行政總處（以下簡稱人事總處）與會人員

一、今日多位委員一同前來警政署了解警政與國安相關問題，

本院院會亦曾就警察考試、銓敘及獎勵等議題多次討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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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日適逢警察節，祝各位警察同仁警察節快樂，也希

望未來的警察都成為快樂的人民保母。

二、介紹本院暨所屬部會及人事總處與會人員（略）。

叁、警政署及中央警察大學業務簡報（略）。

肆、議題討論暨意見交流

  討論題綱一：為考選優質且適格之警察人員，行政院與考

試院於98年 2月協議研提「警察人員考試制度

改進方案」，並於同年6月 4日獲考試院會審

議通過，警察人員考試採警察教育體系畢

（結）業生及一般教育體系畢業生雙軌分流，

並自100年起實施。該制度實施至今已滿3年，

對於警政署之用人需求是否具有實質助益？

又外界屢有聲音質疑雙軌需用名額比率不公，

有無調整空間？警政署就該制度是否已進行

檢討，檢討情形為何？未來警察人員考試制

度是否可開放為單軌？

  ◎謝委員秀能

一、103年考試委員分別前往日本與韓國考察警察人事、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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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及教育制度，王委員亞男建議既已至國外考察，

亦應至警政署聽取警察考試及用人機關相關意見，

且公務人員考試法第3條規定，公務人員之考試，應

依用人機關年度任用需求決定正額錄取人員，依序

分配訓練，確有必要至用人機關聽取相關意見；又

本院院會採合議制，針對考選、任用、銓敘及保訓等

業務擬案，經過合議制共識決拍板定案後，即成為

本院政策，故委員有必要傾聽用人機關之意見。

二、關前院長於 103年 2月6日談話：「警察係維護治安之

第一線人員，國安調查人員則係犯罪偵防、國安維護

之第二線人員，警察之體能檢測不能與其他國安調查

人員劃上等號，換言之，警察之體能應更為嚴格，且

警察之養成特殊，有中央警察大學（以下簡稱警大）、

臺灣警察專科學校（以下簡稱警專），實與軍校無異，

但軍校學生畢業後即可授予官階，而警察學校學生仍

須經過考試，基於警察養成有其獨特性、專業性及特

殊性，訓練過程中除教導擔任警察所需具備之知識及

體能，更著重人格養成，因此，於警察養成教育後，

是否仍須經過公務人員考試，本人一直抱持比較懷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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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態度。」

三、簡報中提及，警校畢業學生（內軌）係以警察工作為

志業，而一般生（外軌）是以警察工作為職業；外

軌離職率高出內軌數倍，且警察最重要者在警力之

精壯化，警校生（內軌）及一般生（外軌）初任警

職之平均年齡分別為 21歲及 29 歲，若皆於 55歲退

休，則外軌晚進早出，恐影響警力運作及警察勤務

遂行。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（以下簡稱警

察特考）及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

（以下簡稱一般警察特考）雙軌制是由本院與行政

院 達 成 共 識 ， 並 符 合 司 法 院 釋 字 第

205、485、571、593、596、618、626、635等號解釋，臺

北高等行政法院亦有判決強調實施雙軌制並未違背

憲法平等權、工作權、應考試權、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

原則等相關規定。

  ◎張委員素瓊

請教 2個問題，第一個問題，內外軌錄取比率將因應外界

聲音調整，但內外軌受訓過程不同，調整前後之比率如

何訂定？是否確實依據警力需求調整？第二個問題，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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軌進用程序為「考、訓、用」，本席接獲相當多陳情函，抱

怨考試科目不足以進行專業篩選，而訓練過程中，部分

師資不佳或授課不夠用心，致無法獲得專業之訓練，請

教此是否為導致外軌日後離職率高之原因？另內外軌錄

取比率以內軌為高，因為內軌穩定度較高，但外界對此

原因並不清楚，而將離職率高歸因於環境適應不良及職

場對外軌錄取之基層警察人員不公等因素所導致，是否

應對外界加強說明？

  ◎馮委員正民

日本及韓國的警察人員考試，除體能測驗外，尚有適性

測驗。本席認為警察離職率高，可能因素有工作環境及性

向問題，將來可否於考試中增加是否適合擔任警察等性

向測驗題目？又美國及加拿大警察之體能測驗科目與及

格條件，不因性別而異；日本及韓國之警察男女體能測

驗項目相同，部分測驗項目有列為門檻或加分項目者，

但及格標準因性別而異。請教我國警察體能測驗未來是否

可能調整為不分性別，科目與及格標準均一致，或是有

其他較精進之想法？

  ◎蕭委員全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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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談論重點集中於雙軌制，但本席認為尚有比雙軌制

更重要之層面亦應被重視，例如警政署隸屬於內政部，

但內政部是否對警政制度完全了解？我國警政預算 80%係

由地方編列，相當程度上形同警政體系被綁架，以致於

導致吸毒、黑槍等問題相當嚴重。這些都比雙軌制重要。本

席認為警察體系毋須完全對外開放，如韓國警政係由中

央主導，只要進入警校體系，無須經考試，如有不足或

特殊專業需求，再自外界開放取才，與我國體制差異甚

大，其中最重要關鍵因素在於韓國警政預算係由中央編列

軍警均為國所用，不應將警察全部開放、民間化，類此基

本觀念、體制及組織等問題需予釐清，更應重視。

  ◎周委員萬來

程序上建議，今日參訪警政署重點在於考試制度及雙軌

制，而雙軌制是於本院第 11屆核定實施，建議請第 11屆

委員說明當時情況，本屆委員再提出相關看法。

  ◎何委員寄澎

一、針對今日警政署簡報內容，本席多半認同。

二、討論題綱所提警察人員考試雙軌制度分流制度檢討報

告已於 104年 5月送至本院，但相關內容委員尚未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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盤了解，俟於送審查會審查時，各位委員將再就實

際問題詳細討論。

三、警政署認為應採雙軌制，難免將重點置於雙軌比率，

但本席認為比率並非最重要，因為內外軌比率應視

實際工作及用人需要而定，重點在於究竟需要何種

警察、何種工作水平，例如尖端科技之人才，除由警

大培養外，為符多元進用及提昇人才素質，或可對

外招考；警察考試制度之基本精神即在於特考特用，

既為特殊人才，則考試科目及方式應針對將來職務

之需求及發展設計。再者，本席認為多元取才之精神

是正確的，但考試並非萬能，教育才是最重要的，

訓練不能與教育相提並論，且若於訓練過程中因師

資等因素，致訓練未達預期效果，則品質必然不佳。

警察是性質特殊之公務人員，誠如謝委員秀能所提，

志業比職業更重要。最後一點建議，不論海巡或警察

之多元用人制度，如能建立「一視同仁」、「平等對待」

之發展機制與文化，將更符合社會大眾之期待。

四、另本席對將體能測驗作為考試門檻，持保留態度。體

能有其基本上之需要，但僅為考量環節之ㄧ，且體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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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透過訓練提升，本席認為不宜將體能測驗作為應考

資格。  

  ◎楊委員雅惠

內外軌體能訓練不同，可擔任之職務亦可能不同，可否

於人力需求規劃時即區分內外軌，再進一步於考試階段

予以區分，則所受之訓練各有不同，從事的工作亦不相

同，將有利於考試、訓練與工作之結合。以上意見供各位

參考。

  ◎周委員玉山

請教陳政務次長純敬，警政署編制龐大、業務繁重，貢獻

良多，有無可能升級為部級單位？以文化部為例，原是

教育部文化局，後改制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，馬總

統上任後改制為文化部，預算及人員更為寬裕，業務亦

更加擴展。警政署若升格為部級單位，當為全民之福，請

教內政部是否願意割愛，若推動是否反對？

  ◎詹委員中原

一、本席原支持單軌制，嗣了解情況及情勢、社會要求，

轉而支持雙軌制，惟內政部若提出單軌制，本席亦

支持，但有支持之條件，即考試科目應重新檢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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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偏重警察專業及治安等專業科目。

二、簡報中提及警察甄選公平與平等此二個重要觀念，請

教何謂公平及平等？二者與治安專業間如何達成平

衡？可否提出論述或說帖，俾利了解。

三、在此提出「循證」之概念，雙軌制已實行一段時間，是

否可針對內外軌錄取人員實際於職場之工作情形進

行績效評估，並針對一般警察特考錄取者從事警察

工作對治安之影響，進行評估？運用相關數據討論

雙軌制議題。另今日簡報關於雙軌制錄取比率將依當

年度實際人力需求訂定，彈性調整，此思維符合人

力資源管理之精神，值得讚許。

  ◎浦委員忠成

一、近來臺灣社會陷入一個只會破，卻不知道如何立及承

續之狀況；去年洪仲丘案摧毀國軍之軍法體系，現

今雙軌制似有相當程度要摧毀好不容易建立之警察

專業體系。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與文

化權利國際公約訂定後，社會產生了一些迷思，如

性別主流，但男女真的一樣嗎？每個人都可以發揮

相同的專業能力嗎？本席認為是不一樣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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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適才蕭委員全政提及，預算編列方式使警政體系形同

被綁架；本席亦認為警察制度非常有問題，長官必

須面對地方壓力、警察業務範圍龐雜且混淆，以及多

數行政單位及公務人員喜歡將警察當作保護神等，

試問，環保及食安稽查人員難道沒有公權力嗎？為

何需要警察陪同執行職務？在此也呼應周委員玉山

所提，警政單位之預算規模及職權等，應重新檢討。

三、至於內外軌部分，只要提出良好數據論證，本席願意

支持。另警察特考「教、考、用」及一般警察特考「考、訓

用」之間有嚴重落差，本席常往來原鄉地區，觀察到

有些分駐所及派出所因員額不足，晚上必須打烊，

據報載南投縣仁愛鄉準備由原住民族退休警察人員

擔任志工，此想法雖佳，但並非長久之計。

四、本席身為原住民族一份子，希望警政署能多給原住民

族機會，使其發揮所長，貢獻社會。

以上淺見，也對警察同仁表達最高敬意。

  ◎王值月委員亞男

各位委員都很關心警政問題，反應熱烈，接著請周委員

萬來及蔡委員良文發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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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◎周委員萬來

方才謝委員秀能提到警察是志業而非職業，建議可往此

概念釐清；警政署同意目前制度即雙軌制，除年齡、性別

及離職率外，是否尚有其他考量因素？如反向思考，採

一般生及警校生一同考試，依成績錄取之單軌制有何困

難？警校學生須通過考試始能擔任警察，警大學生較優

秀，與外界一起競爭考試並不會受影響，但對警專學生

而言，與外界一起競爭考試將受到較大影響。另本席曾與

一位警大畢業在公部門服務的朋友討論過，如不區分內

外軌皆應一般警察特考四等考試並至警專受訓，優秀者

再到警大，似亦不失為單軌制之另一面向思考，提供各

位參考。

  ◎王值月委員亞男

委員們關心警政問題，發言踴躍，但因下午將與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座談，不宜延遲太久，針對此議題，俟蔡委

員良文發言後，尚有討論題綱二及 3個提案，一併討論。

  ◎蔡委員良文

一、今日參訪主要目的在了解警政署、警大及警專對警察

考試制度之意見，此行得到許多實務上寶貴意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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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益良多。

二、考選部研擬之警察人員考試雙軌制度分流制度檢討報

告，正由本院業務組簽擬意見中，本席認為該報告

已彙集各方意見，將來審議時，再請有關機關參與

討論，其制度之規劃上會較為周延，可行性亦較高。

三、謹針對適才警政署及警大之簡報，請教警專有無補充

意見？又內政部（人事處）在部的高度及立場有無

相關補充意見？

  ◎王值月委員亞男

請警政署或警大針對委員所提問題，扼要回答。

  ◎警大蘇教務長志強

一、關於謝委員秀能所提，警察接受養成教育後毋須再經

過國家考試，是大家可共同努力的，未來如授權警

大及警專畢業考由大院辦理，則可不必適用國家考

試相關規則。

二、警察機關首長擔負整個國家社會治安責任，須考量進

用何種人力始能擔負此一責任。大院 99年 9月 9日第

11屆第 102次會議決議，警察雙軌新制考試，三等

考試一般生與警校生之錄取比率為 14％與 86％；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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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考試一般生與警校生之錄取比率為30％與 70％，3

年後重新檢討分流比率。實務上，三等考試一般生

14%的比率是足夠的，惟順應多數意見，將比率增加

為 16%至20%。

三、馮委員正民所提體能及適性測驗問題，警政署、警大

及警專均認真考量，但傾向由國家考試當領頭羊；

惟其測驗工具及內涵係屬專業問題，舉辦考試並不

困難，何種適性測驗具有代表性才是重點所在。又以

體能測驗篩選男女，篩選度並不高，但就目前而言，

體能測驗可能為較無爭議之篩選工具。

四、關於蕭委員全政所提警政預算問題，將於日後伺機檢

討修正。

五、何委員寄澎所提教育才是重點，深表贊同，無論取才

方式為何，對取得之人才實施適當教育，才是重點。

六、楊委員雅惠所提，目前一般警察特考二等考試有針對

數位電子等高端科技類科招考，而一般警察特考三

等考試亦是秉持相同概念對外招考。

七、周委員玉山鼓勵警政署升格為部級單位，對此本署樂

觀其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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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詹委員中原提出循證概念，本署為檢視內外軌不同取

才管道人員之訓練成效及職場表現，業於 104年委外

進行研究，以評估制度效益，再視研究結果深入檢

討改進，俾求制度之完善。

  ◎警政署楊組長春鈞

一、關於張委員素瓊提及接獲反映一般警察特考訓練師資

不佳，該訓練係由警專提供評定優良之師資名冊以

供選任，訓後亦辦理學生評量，若教師受評定為不

及格，將不予續聘，以維持師資水準。

二、內外軌不同取才管道，相關錄取人員之訓練成效及職

場表現委外研究，預計今年年底完成。

  ◎警政署陳署長國恩

一、感謝委員讓本署有一個很好的報告機會，但時間有限

無法針對委員所提問題及意見詳細回應，殊為可惜。

在此感謝王值月委員亞男、謝委員秀能，以及各位委

員對本署的諸多支持。

二、警察稍微做得不好就會遭受媒體攻擊，但馬總統對治

安部分非常有信心，在公開場合多次稱讚我國治安

狀況良好，國外雜誌有關世界安全城市評比，我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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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獲佳績，亦是對警察同仁的肯定。

三、用人機關有用人機關之苦惱，目前警察制度面臨許多

問題，如警力缺乏、退撫制度興革及警力老化等問題，

外軌進用人力僅能稍微緩解警力之不足，但治安不

容停頓或惡化，必須好好思索解決之道。

四、最後希望委員們繼續支持雙軌制，讓用人機關有較佳

之用人管道。將來相關議案透過考選部送到大院審議

時，本署希望能以更精簡的圖表或懶人包方式呈現，

俾利委員知悉警察所面臨之問題；也希望將來審查

會召開前，能讓本署提供相關資料供委員參考。

  ◎內政部陳政務次長純敬

一、有關警察養成教育制度，內政部係從警察是否需要養

成教育、取消養成教育之影響、有無替代方案，以及

如無替代可能，是否仍堅持目前之方案等面向進行

考量。其次，警察精壯化之概念非在於體格，而係國

家如何在警察人員任職之職涯中，毫不浪費地利用

其潛能。再者，警察從進入學校至其退休，須保持競

爭力，必要時亦需要外在刺激以利茁壯，這是一項

政策，但不希望外界誤會此是警政署為保障內軌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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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出之策略。以上是本部針對警政問題之3項原則。

二、至於考試院及立法院部分，建議思考國家是否需要警

察於特別權利義務關係下服勤；另警政署如升格為

部級單位，本部可以接受，但相關機關，包括消防、

海巡、移民及獄政等，必須一併加以統合。

  ◎王值月委員亞男

基於時間考量，原要討論之題綱二，委員已大致了解，

且適才陳署長國恩亦提及，希望將來審查會召開前有溝

通交流之機會，另本院亦有由值月委員召開之考試委員

座談會，俾利委員了解相關議題。因此，針對討論題綱二

本席徵求警政署及委員同意，是否不在此討論。另3項提

案，相關部會業已有所回應，請簡單報告，委員如有需

要，亦請於審查會或座談會再進行更深入的探討。

  提案一：為避免考試錄取人員於訓練期間因準備其他國家

考試無法專心受訓或考取後離訓，造成訓練成效不

彰及人力進用之不穩定性，建請增訂服務年限及賠

償規定。

  提案二：為減化考試程序，建請取消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

般警察人員考試第二試體能測驗，並將取得體能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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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合格者列入應考資格。

  提案三：為避免 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

不足額錄取，建請第一試筆試錄取人數為需用名額

之 160％以上。

  ◎王值月委員亞男

提案一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建議修正公務人員

考試法相關規定；提案二，考選部建議如擬調整體能測

驗不分性別均採相同及格標準，宜有客觀實證之支持及

論證，並請檢具相關資料及數據，說明其必要性及合理

性，再予討論；提案三，考選部表示將錄案參考。針對 3

項提案，委員有無其他意見？

  ◎詹委員中原

提案一及提案三涉及人力，本席支持警察勤務精簡，目

前警察常被當成民間謊報不實及被利用之工具，以解決

私人之紛爭，嚴查浪費警力，請教警察勤務應如何避免

此種現象，使警力作更有效之運用？

  ◎警政署陳署長國恩

除了治安及交通為警察專業外，警察尚有許多為民服務

勤務，有些並不合理，精簡警察職務一直是本署努力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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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，各行政機關各有其任務與職掌，且有其專業性及不

可替代性，警察實不宜介入，未來行政機關請警察協助

時，將回歸行政程序法第 19 條及行政執行法第 6條等規

定辦理，本署並加強主導行政機關訂定相關法令時，不

宜再將警察列為協助者。另 110報案系統業已改良，過濾

經常性謊報或不實檢舉者，期減輕警察同仁負擔。

◎王值月委員亞男

因為時間關係，尚有諸多重要議題未及交流，殊為可惜，

感謝各位參與今日之座談。

散會：中午12 時

                 主 席   王 亞 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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